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职工招聘工作方案

为适应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目前发展趋势，推进公司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公司日常工作正常开展，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根据工作开展所需，拟定本招聘工作方案。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条件如下：

	序号
	部门
	岗位
	人数
	学历
	专业要求
	年龄限定
	备注

	1
	检测部
	职工
	1
	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
	化学类（B0703）

轻工类（B0818）
	35周岁以下（即1990年1月1日之后出生）
	


二、招聘方式：由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自行招聘。

三、报名注意事项：

凡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用人单位以及用人单位的上级单位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人员不得报考。

四、招聘流程：

（1）发布招聘公告。在龙门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longmen.gov.cn/发布招聘公告信息，公示期七天。
（2）现场报名。依据现场应聘者投递的简历信息，由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结合招聘岗位条件进行初步资格审核，对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报考人员，现场接受报名。

（3）资格审查。对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应聘者投递的简历信息，再次进行资格审核确定，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报考人员，发放笔试准考证。

（4）应试。分闭卷笔试考试和面试考试两部分，闭卷笔试考试满分为100分，占总分的60%，闭卷笔试考试合格分数为60分。面试考试满分为100分，占总分的40%。面试从笔试考试合格分数考生中按招聘人数的1:3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人选并发放面试准考证，不足1:3比例的，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进行面试。

（5）考察与体检。按总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按岗位招聘人数确定考察人员名单。如出现考察不合格的，可依次递补考察人选。对考察合格的考生确定为体检人选。

（6）公示与签订合同。对体检、考察合格的考生，根据招聘名额，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招聘公告发布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办理聘用手续。

五、工资薪酬

（1）新进职工均实行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成为正式合同人员，由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三年/次，聘用人员薪酬按照《龙门县城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员工薪酬制度》规定的同等职级薪酬标准执行；
（2）职工劳动薪酬实行按月发放，从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月起由我司缴纳社保费、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由职工承担，在应发工资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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